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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8年長期照護訓練課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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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.瞭解長期照顧法源依據及意義 
二.瞭解長照居家照護模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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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高雄榮民總醫院附設居家護理所 
                  機構負責人   楊子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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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.相關法源介紹-2/1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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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3 條 
本法用詞，定義如下： 
一、長期照顧（以下稱長照）：指身心失能持續已達或預期達六個月以上 
者，依其個人或其照顧者之需要，所提供之生活支持、協助、社會參 
與、照顧及相關之醫護服務。 
二、身心失能者（以下稱失能者）：指身體或心智功能部分或全部喪失， 
致其日常生活需他人協助者。 
三、家庭照顧者：指家庭中對失能者提供規律性照顧之主要親屬或家人。 
四、長照服務人員（以下稱長照人員）：指經本法所定之訓練、認證，領 
有證明得提供長照服務之人員。 
五、長照服務機構（以下稱長照機構）：指以提供長照服務或長照需要之 
評估服務為目的，依本法規定設立之機構。 
六、長期照顧管理中心（以下稱照管中心）：指由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以提 
供長照需要之評估及連結服務為目的之機關（構）。 
七、長照服務體系（以下稱長照體系）：指長照人員、長照機構、財務及 
相關資源之發展、管理、轉介機制等構成之網絡。 
八、個人看護者：指以個人身分受僱，於失能者家庭從事看護工作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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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規名稱： 長期照顧服務法  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All.aspx?pcode=L0070040


第 9 條 
長照服務依其提供方式，區分如下： 
一、居家式：到宅提供服務。 
二、社區式：於社區設置一定場所及設施，提供日間照顧、家庭托顧、臨 
時住宿、團體家屋、小規模多機能及其他整合性等服務。但不包括第 
三款之服務。 
三、機構住宿式：以受照顧者入住之方式，提供全時照顧或夜間住宿等之 
服務。 
四、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：為家庭照顧者所提供之定點、到宅等支持服務 
。 
五、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服務方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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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規名稱： 長期照顧服務法  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All.aspx?pcode=L0070040


法規名稱： 長期照顧服務法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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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0 條 
居家式長照服務之項目如下： 
一、身體照顧服務。 
二、日常生活照顧服務。 
三、家事服務。 
四、餐飲及營養服務。 
五、輔具服務。 
六、必要之住家設施調整改善服務。 
七、心理支持服務。 
八、緊急救援服務。 
九、醫事照護服務。 
十、預防引發其他失能或加重失能之服務。 
十一、其他由中央主管機關認定到宅提供與長照有關之服務。 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All.aspx?pcode=L007004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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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居家護理 
       由專業護理師至家中提供失能者護理照護、護 
       理指導與健康照顧，服務項目包括管路更換與 
       護理、護理指導等。 
       類型:醫院附設、衛生所附設及獨立型態三種 
      （618家/1232,184次  衛福部2019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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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吳、邱，1997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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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70-1980 
「沒有圍籬
的醫院」彰
化基督教醫
院成立社區
健康服務部 

1986-1990 
政府推展短期居家
護理實驗計畫 

1991護理人員法
公佈，獨立型態
居家護理所成立 

1995-迄今 

全民健保居家
護理列入給付
範圍 



 法源依據--護理人員法 
   80年04月30日立法院三讀通過 
   80年05月17日總統公布施行 
[第三章] 護理機構之設置及管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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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4 條 為減少醫療資源浪費，因應連續性醫療照護之需求，並發揮護理人員之執
業功能，得設置護理機構。 

第 15 條 護理機構之服務對象如左： 
 一、罹患慢性病需長期護理之病人。 
 二、出院後需繼續護理之病人。 
 三、產後需護理之產婦及嬰幼兒。 

[第四章] 業務與責任 
第 24 條 護理人員之業務如下： 

 一、健康問題之護理評估。 
 二、預防保健之護理措施。 
 三、護理指導及諮詢。 
 四、醫療輔助行為。 
 



法規名稱： 護理機構分類設置標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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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 條 
護理機構，分類如下： 
一、居家護理機構。 
二、護理之家。 
三、產後護理機構。 

第 8 條 
護理機構之設置，其設置標準如
附表「護理機構設置標準表」。 
圖表附件： 
•附表：護理機構設置標準表.PDF 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All.aspx?pcode=L0020035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GetFile.ashx?FileId=0000132956&lan=C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GetFile.ashx?FileId=0000132956&lan=C


一般居家收案條件 
 有明確醫療服務，例如：鼻胃管、導尿管、氣切管，
需定期更換管路者 

 個案只能維持有限自我照顧能力（巴氏量表60分以下
、柯氏量表3級以上） 

 病情穩定可在家中進行照顧者 
安寧居家收案條件 
 罹患癌症末期或八大非癌末期個案，已不接受治癒性
、積極性的癌症治療 

 已簽署DNR 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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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/費用 
健保給付 

在宅 機構 

醫師訪視費 1553元 1242元 

護理師訪視費-第一類 1050元 840元 

護理師訪視費-第二類 1455元 1164元 

護理師訪視費-第三類 1755元 1404元 

護理師訪視費-第四類 2055元 1644元 

項目/費用 
一般身份及具殘障手冊者自付5% 

在宅 機構 

醫師訪視費 78元 63元 

護理師訪視費-第一類 53元 42元 

護理師訪視費-第二類 73元 59元 

護理師訪視費-第三類 88元 71元 

護理師訪視費-第四類 103元 83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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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體狀況評估 
專業技術提供 
一般護理 
代採集檢體送驗 
衛生教育指導 
資源申請及運用 
相關轉介服務 
家庭功能評估 

 

2019/9/8 2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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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居家服務 
       是由照顧服務員至失能者家中提供服務，包括身體照顧  

       與日常生活協助等服務。它的服務需求量最大，是長照 

       服務的骨幹服務。屬於勞務性質工作，即所謂 3D的工作  

      （dirty、difficulty、dangerous）。人力不足，長照2.0後 

       積極擬定調整居家服務支付標準（3萬5000人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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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居家喘息 
         至家中協助家庭照顧者進行失能者照顧，分攤 

         家庭照顧者的照顧工作。目前全臺灣共有281 

         家居家喘息服務機構。大部分提供居家喘息的 

         機構也有提供居家服務或居家復健等其他居家 

         服務項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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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居家復健 
         由物理或職能治療師至失能者家中，提供行動 

          不便的失能者適切居家復健服務。經照顧管理 

          中心的專員評定有復健需求，又無法透過交通 

          接送服務取得現有健保服務資源者，提供居家 

          復健服務。每次訪視費用1,000元，物理治療服 

          務及職能治療服務之補助，每人最多每星期一 

          次，一年各以6次為原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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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居家營養 
       由專業營養師到有需求的個案家中服務，對身體狀況、飲食習慣計畫適合的飲 

       食方案，並提供營養教育及飲食指導，每年最多3次家庭訪視及2次電話訪問服 

       務。對象為因行動不便無法出門，病情穩定在家中接受居家照護，符合： 

1.患有慢性疾病或使用管灌進食，因身體狀況無法外出、或沒有人可以協助外 

   出接受營養諮詢。 

2.經評估有居家營養服務需求的特殊個案（例如漸凍人、腦性麻痺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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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居家藥事服務 

       藥事照護是藥師直接至案家照顧民眾藥物治療 

       的專業行為。負責進行病情與用藥評估、擬定 

       與執行照顧計畫、做療效追蹤，以確保病人藥 

       物治療都符合適應症、有效、安全及配合度高    

       是一個持續的全人用藥照顧行為，而不只是依 

       據處方箋的調劑行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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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居家醫療 
        衛生福利部在2015～2017年分別實施「全民健 

        康保險居家醫療整合照護試辦計畫」。 
      改善不同類型居家醫療照護片段式的服務模式，以能提供病患整合性之全人 
      照護，將一般居家、呼吸器居家及安寧居家加以整合，形成「居家醫療」、  
     「重症居家醫療」、「安寧療護」三個照護階段。 

收案期間也可視病情變化彈性調整照護階段，無須結案後再重新收案。 

收案條件也放寬，刪除中低收入戶、身心障礙類別與等級、罹患罕見疾病等
條件限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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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年7月中醫師、藥師、牙醫師納入居家醫療給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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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輔具購買租借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 

       經照顧管理專員評定失能者有輔具或居家無障 

       礙環境改善需求者可提供此兩項服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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